附件2         关于征收2010年团体会费的通知

各高校档案负责人：

根据2005年1月11日修订的《辽宁省高等学校档案学研究会》第三章第七条和第九条的有关规定，本协会从即日起开始征收2010年团体会费。根据全国各省高校档案学会会费普遍上浮的情况，2010年3月25日经鞍山召开的常务理事会议通过并报辽宁省教育厅批准，2010年起，将协会的年会费统一上调到每校团体会员400元。用以加强协会对高校档案工作支持的力度。希望给予理解和支持！您校作为团体会员请于6月30日前交纳团体会费400元。交纳方式如下：

1、邮局汇款

   帐户：沈阳市文化路3号巷11号 东北大学档案馆

   邮编：110004

2、银行转账

   户名：东北大学

   帐号：21001464601059123456（注明转80010060账号中）

   开户行：建设银行沈阳东北大学分理处

汇款时请注明交纳档案学研究会会费，收到后由学会统一出具并邮寄收据。（参加上海调研活动的高校也可直接交纳现金。）

（联系电话：024-83680452 联系人：杨蔚刚老师）

感谢贵校对学会工作的理解和支持！

辽宁省高等学校档案学研究会

2010-5-10
